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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函
致青阳县信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我单位承诺无不良行为且向贵单位提交的申报合作单位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误导性内容或遗漏。若材料中存在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情况，愿自动退出且承担相关法律后果和责任。熟知《青阳县信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劳务合作单位管理办法》，履约期间自愿服从青阳县信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